服务类项目采购需求

（自行采购）

一、采购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森林康养步道消防设施修缮及美化

（二）采购类型：服务类（自行采购）

（三）采购人名称：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四）招标方式：非公开招标（询价）

（五）项目预算金额：4万元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背景：森林康养步道沿线部分消防配套设施及周边构筑物存在墙面开裂、风化、污损、外露管线与周边生态景观不协调等情况，影响步道整体景观品质、游客游览体验及公园形象。为进一步提升森林康养步道环境品质，兼顾消防设施维护、景观美化和自然科普展示需要，拟开展森林康养步道消防设施修缮及美化项目。

本项目以“修缮为基础、美化为提升、生态融合为导向”为原则，对消防仓库墙面、消防水池供水管及沉砂池外墙等节点进行基层修复、底色处理、户外墙绘及罩面保护，使相关设施与森林环境、康养步道主题相协调，形成自然、简洁、具有识别度和科普氛围的景观界面。

2.工作内容：

供应商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完成项目范围内的效果图设计、现场修缮、墙体彩绘、成品保护、垃圾清理、竣工验收配合及质保维护等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工作内容
	暂定数量
	作业位置
	主要工作要求

	1
	消防仓库墙面修复及立体墙绘
	48.4㎡
	森林康养步道沿线消防仓库墙面
	1.现场测量复核；

2.墙面基层清理、局部修复；

3.乳胶漆底色修复墙面2遍；

4.专用户外墙绘漆刻画2遍；

5.户外罩面漆2遍；
6.完成与森林康养主题相协调的立体墙绘

	2
	消防水池供水管修复及立体墙绘
	52m
	消防水池供水管及周边可绘制界面
	1.对外露供水管及相关界面进行清理、修复和美化处理；

2.结合现场安全及景观条件开展立体墙绘或生态化美化表达。

3.数量为暂定长度，结算前应现场复核。

	3
	沉砂池外墙修复及立体彩绘
	22.9㎡
	沉砂池外墙
	1.基层清理、局部修复；

2.底色处理；

3.户外墙绘漆刻画；

4.罩面保护；

5.完成与周边自然环境协调的立体彩绘。


以上数量为合同及现有资料列明的暂定工作量，供应商报价和实施前应结合现场踏勘情况进行复核；最终结算原则上按验收确认的实际工作量、报价文件和合同约定执行，总支付金额不得超过合同价。
3.技术要求：

（1）设计要求：供应商应根据森林康养步道整体环境、消防设施功能属性及采购人管理需要，提交设计作业明细方案和效果图。效果图应体现主题明确、色彩协调、远近观感自然、不突兀、不低俗、不影响消防设施识别及维护使用。效果图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施工。

（2）基层及材料要求：施工前应对作业面进行必要清理、打磨、修补、除尘、找补及底色处理。所用乳胶漆、户外墙绘漆、罩面漆等材料应适用于户外环境，具备基本耐候、防水、防霉、防褪色等性能，并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质量、安全、环保标准。

（3）绘制工艺要求：墙绘应采用人工手绘方式实施，线条、色块、明暗和立体效果应与确认效果图基本一致。因手工绘制特性，允许成品与确认效果图存在合理差异，但整体构图、主题、色彩和观感不得偏离采购人确认方案。

（4）现场作业要求：供应商应自行配备作业所需工具、脚手架或登高设施，并负责材料运输、现场成品保护、周边设施保护、作业垃圾清理和文明施工。不得破坏原有消防设施、步道设施、植被及周边环境。

（5）安全要求：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安全作业规范和现场管理要求，做好登高、用电、涂料使用、人员通行、游客避让及现场警示围挡等安全措施。因供应商原因造成作业人员、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

（6）协调配合要求：供应商应服从采购人现场管理，作业前接受现场交底；作业期间应保持沟通，发现工作量变化、现场条件不具备、天气影响或设计需调整等情况，应及时书面或微信等可留痕方式报采购人确认。

（7）涂料耐候性要求：所使用涂料应适用于户外环境，具有良好的耐候性、附着力和色彩稳定性，在正常使用及养护条件下，墙绘成品自验收合格之日起3年内不得出现明显褪色、粉化、起皮、脱落等质量问题。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投标人须提供《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加盖投标人公章；
（3）本项目是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

四、评标定标方法
竞价法评标

五、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限：

效果图经采购人确认并具备进场条件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作业。

因不可抗力、恶劣天气、经采购人确认的工程量变化或设计变更、采购人原因导致无法施工等情形影响工期的，经采购人确认后工期可相应顺延。
（二）报价要求：

1.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提供的工作量统计表和现场踏勘情况进行综合报价，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效果图设计费、材料费、绘画人工费、工具及脚手架费用、运输费、差旅食宿费、现场保护费、垃圾清运费、税费、质保服务费及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2.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经采购人确认的项目预算金额。合同履行中涉及工作量调整或设计变更的，应按采购人确认意见及合同约定执行。

（三）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并收到乙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合法有效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70%；
2.乙方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相应金额合法有效发票后，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款项。

3.乙方知悉甲方的款项全部来源于财政拨款，乙方同意如果由于财政拨款或政府部门审核的原因导致甲方付款延迟，不视为甲方违约。

（四）履约担保金：无。

（五）质保期：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1年。质保期内，因涂料、颜料或供应商作业质量原因造成自然脱落、自然起裂、明显褪色等质量问题的，供应商应负责无偿修补；因墙体自身质量、环境因素、人为破坏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双方约定协商处理。

（六）知识产权：供应商提交的效果图、图案设计及最终墙绘成果不得侵犯第三方著作权、商标权、肖像权等合法权益。因供应商设计或素材使用引发知识产权纠纷的，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

（七）违约责任：供应商未按确认方案、质量标准或工期要求完成服务的，应按采购人要求整改；因供应商原因造成质量不合格、返工、延期或安全事故的，由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其他违约责任以合同条款为准。

六、验收标准及验收方式

（一）验收依据：采购文件、供应商响应文件、双方确认的效果图、合同条款、现场签证或确认记录及国家现行相关质量、安全、环保标准。

（二）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范围是否完成、数量是否符合确认工作量、基层修复和底色处理是否到位、墙绘主题和整体效果是否符合确认效果图、罩面保护是否完成、现场是否清理干净、安全文明作业措施及质保承诺是否齐全。

（三）验收方式：项目完成后，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交验收申请、完工照片、实际工作量确认资料、材料说明或合格证明、质保承诺等资料。采购人根据合同约定组织现场验收。验收发现需整改事项的，供应商应在采购人要求期限内完成整改，直至达到约定要求。

（四）效果偏差：本项目为人工手绘装饰服务，允许成品与确认效果图存在合理手工差异，但不得影响整体主题、构图、色彩协调性、观感质量和采购人确认的主要设计效果。

